关于印发《宜昌市国控重点污染源
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环保局、国控重点企业：

为加强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的环境管理，推动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的实施，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深化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9号）和《湖北省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的要求，我市在总结2008年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在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开展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现将《宜昌市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在试点工作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与我局联系。

联系人：李功伟
电  话：6445370
传  真：6467542
电子信箱：ligweif@126.com 


二〇〇九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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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有关“建立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实行职业资格管理”和环境保护部《关于深化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9号）和《湖北省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增强企业自主守法能力与水平，发挥企业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落实企业对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负责的目标，构建现代企业环境管理体制，制订本方案。

一、       组织机构

为使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开展有序，市环保局成立宜昌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日常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杨晓东  市环保局副局长
副组长：陈波平  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       
成  员：李功伟

各县、市、区环保局要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机构，督导所管辖重点国控企业按照国家规定完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

二、试点对象

我市32家国控重点监控企业（名单见附表）。 

三、试点采取的措施及要求 

（一）加强宣传，强化指导

加强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宣传，充分认识开展试点工作的重要性。市局信息中心要组织有关新闻媒体对各县、市、区环保局开展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及各试点企业典型实例进行宣传、报道。市环保局将加强对各试点单位工作的指导和督察。  

各试点企业要积极派员参加环境保护部和省局组织的业务培训，广泛开展环保知识教育，制定企业环境保护培训计划方案，落实试点工作及培训经费，对企业全体员工定期进行环保知识培训。

（二）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的要求设置企业环境监督员

试点企业要设置总管环境保护工作的企业环境管理总监和具有环境污染控制技术性、专门性知识与技能的企业环境监督员，落实试点工作经费，从人员和经费上予以保障。企业环境管理总监必须由企业厂长（总经理）等负责人担任或由企业厂长（总经理）指派，全面负责企业的环境管理工作。

根据企业性质和规模,要求每个企业遴选2—3人作为专职的环境监督员并接受环境管理业务培训,企业环境监督员必须具备环保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企业环境管理总监和企业环境监督员的职责见《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建设指南（暂行）》。

2009年2月15日前各试点企业将本企业污染源分布图、污染物处理流程图和企业环境管理责任体系图制作并悬挂在企业公司（厂）办公室及车间、污染治理设施醒目位置，并将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主要污染物治理设施流程图电子文档资料报送市环保局。

（三）建立联系会议和定期报告制度

各县、市、区环保局要建立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通报试点工作情况；研究部署工作,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各试点企业应定期向环保部门报告试点工作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保证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探索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衔接

各县、市、区环保部门在试点工作中要重点探索该项制度与环保专项资金使用、清洁生产示范、循环经济试点、企业上市环保核查、限期治理、停产整治、总量控制、节能减排等工作环境管理制度或环保工作相衔接的方法。  

四、工作步骤及要求

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实施分为准备试行及持续改进和检查验收三个阶段。

（1） 试行阶段（2009年1月-2010年12月）
[bookmark: _GoBack]
市环保局统一组织和指导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试点工作要紧密结合污染减排工作，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市环保局确定试点企业名单，制定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具体负责领导和人员，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动员和部署，组织有关单位参加培训。
各县、市、区环保部门应建立企业环境管理与监督人员的登记制度，组织企业环境管理与监督人员填写登记申请表，市环保局对登记变更情况汇总。各县、市、区环保部门要指导、督促有关企业根据环境监督员制度的要求，在企业内部建立企业环境管理组织机构，建立企业公司（厂）、部门、班组三级环境管理体系，制定并完善企业内部各项环境管理与监督制度，督促企业环境管理与监督人员履行职责，督促企业按规定上报试点工作情况。

市环保部门将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纳入企业环境行为登记评价考核指标，对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实施成效明显、环境行为有显著改善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按照有关规定在申请使用环境污染防治基金、环境科技项目立项、创建环境友好工程和环境友好企业等方面优先考虑。

各县、市、区环保局要于每季首月5日前将本季度企业环境管理与监督人员登记变更汇总表、试点工作简报、季报表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报送市环保局。

（二）持续改进阶段
　　
各县、市、区应及时跟踪、了解企业和社会各界对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反应，总结试点经验，分析问题，并评价该制度所起作用，持续改进、完善相关制度和方法，使之成为日常环境管理的组成部分。
　请各县、市、区环保局于每年12月15日前向市环保局提交试点工作总结。总结报告主要包括试点企业基本情况；试点工作开展情况；企业在清洁生产、污染控制、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进展情况；好的作法经验和取得的成效；环保部门对企业环境管理情况的评价意见；存在的问题与整改方向以及试点工作建议等。

（三）检查验收

为使试点工作开展扎实有效，对于各县、市、区贯彻落实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市环保局将组织专项检查，检查结果将通报全市。同时省环保局每年12月对各市环保部门开展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验收。对试点工作开展有序，成效明显的环保部门和试点企业予以表彰。

五、其他事项
    
各县、市、区环保部门应高度重视企业环境监督员试点工作，确定专人负责。在试点工作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和市环保局联系。

附件：1.湖北省2008年-2010年国控重点污染源开展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企业名单
2.企业环境管理与监督人员登记表
3.企业环境管理与监督人员汇总表
4.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季报表（试行）
          　　5.《关于深化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9号）（从省环保局网站/政策文件/国家环保部文件处下载）
　　　　　　6．《湖北省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鄂环办发［2009］6号）（从省环保局网站/政策文件/省环保局办公室文件处下载）




附件1

2008年-2010年湖北省拟开展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企业名单
	地区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备注

	宜昌
	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A
	西陵1

	
	2
	宜昌沙河污水处理厂
	A
	西陵2

	
	3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A
	伍家1

	
	4
	宜昌安能热电有限公司
	B
	伍家2

	
	5
	宜昌市临江溪污水处理厂(西陵﹑伍家)
	A
	伍家3

	
	6
	宜昌田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A
	点军1

	
	7
	宜昌三峡制药有限公司（紫阳）
	A
	点军2

	
	8
	凯普松电子科技（宜昌三峡）有限公司
	B
	点军3

	
	9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猇亭1　　08年已开展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

	
	10
	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
	B
	猇亭2

	
	11
	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B
	猇亭3

	
	12
	湖北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
	B
	猇亭4

	
	13
	宜昌美联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B
	开发区

	
	14
	宜昌市夷陵区污水处理厂
	A
	夷陵1

	
	15
	夷陵区丁家坝污水处理厂
	A
	夷陵2

	
	16
	长阳清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A
	长阳1

	
	17
	湖北省楚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C
	宜都1

	
	18
	宜都东阳光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A
	宜都2

	
	19
	宜都大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C
	宜都3

	
	20
	华新水泥(宜昌)有限公司
	B
	宜都4

	
	21
	当阳市华强化工有限公司
	C
	当阳1

	
	22
	蒙牛乳业（当阳）有限公司
	A
	当阳2

	
	23
	当阳市城堡水泥有限公司
	B
	当阳3

	
	24
	当阳市马店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B
	当阳4

	
	25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C
	枝江1

	
	26
	中国石化集团湖北化肥厂
	C
	枝江2

	
	27
	枝江市炬垲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A
	枝江3

	
	28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
	兴山1　　08年已开展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

	
	29
	湖北省兴山县污水处理厂
	A
	兴山2

	
	30
	宜昌东圣磷复肥有限责任公司
	B
	远安1

	
	31
	秭归县矸石发电有限公司
	B
	秭归1

	
	32
	秭归县县城污水处理厂
	A
	秭归2


填表说明：1.企业类型包括：A——水（废水排放企业；B——气（废气排放企业）； C——兼有（水、气兼有的排放企业）；D——污水处理厂。

附件2：

企业环境管理与监督人员登记表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  别
	
	照


片

	联系电话
	
	手  机
	
	电子邮件
	
	

	通讯地址
	
	邮  编
	
	

	最高学历
	
	专  业
	
	毕业学校
	
	

	环境管理与监督人员编号（身份证号码）
	
	

	培训考试情况

	时  间
	类型
	证书号
	类型
	备  注

	
	考试□  培训□
	
	总负责人□ 监督员□
	

	申请登记情况

	时  间
	登记单位
	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类   型

	
	
	
	
	总负责人□ 监督员□

	工   作   简   历

	






	单位鉴定：




（盖章）
年    月    日

	登记管理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请于    年  月   日报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附件3：
企业环境管理与监督人员汇总表
	序号
	姓  名
	培训证书号
	编  号
	类  别
	学  历
	专  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可用续表）
备注：编号即为企业环境管理与监督人员身份证号；类别：1-企业环境管理总负责人；2-企业环境监督员。



4


附件4：

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季报表（试行）


一、基本情况                                                                                        年   月
	治    理    设    施    运    行

	治理设施名称
	设计月
处理量
	月正常运行小时数
	实际月
处理量
	有  无
运行记录
	有无监测记  录
	设施运行费  用
	是  否
维护检修
	有无管理考核制度
	有无专职
管理人员
	月巡查
次  数


	
	
	
	
	
	
	
	
	
	
	

	
	
	
	
	
	
	
	
	
	
	

	
	
	
	
	
	
	
	
	
	
	

	
	
	
	
	
	
	
	
	
	
	

	报        告        制         度

	类                       别
	是否出现
	是否报告
	详细情况（无相关情况的不填写）

	1、污染物处理设施拆除、闲置停运或故障；
	
	
	

	2、污染物处理设施达不到处理要求，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标准；
	
	
	

	3、环境污染事故；
	
	
	

	4、环境安全隐患；
	
	
	

	5、在线监测（监控）装置运行异常；
	
	
	

	6、其它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行为。
	
	
	

	污染物
排放及削减情况
	
	废  水
	废  气

	
	排放因子
	
	
	
	
	
	
	
	

	
	排放浓度
	
	
	
	
	
	
	
	

	
	排放量
	
	
	
	
	
	
	
	

	
	削减量
	
	
	
	
	
	
	
	


二、管理制度
	建立的制度和程序
	


三、工作情况
	本季度
工作小结
	


填报单位（盖章）：                       复核人：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填表说明：1.管理制度填写建立对环境监督管理的制度或程序。
            2.本表每季度10日前上报。

